
第 6341號公告 建築物條例 (第 123章 )

現公布註冊承建商紀律委員會 ( ‘委員會’ )已於 2015年 12月 2及 3日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 
(第 123章 ) ( ‘該條例’ )第 13條的規定進行研訊，並信納新輝建築有限公司，身為根據該條例
第 8A條在一般建築承建商名冊註冊的一般建築承建商 ( ‘該承建商’ )，於 2010年 11月 4日及
2011年 4月 14日在觀塘裁判法院被裁定於 2009年 9月 5日至 11月 26日期間，犯了共 22項
與在九龍內地段第 11080號九龍站發展計劃項目七地區 G ( ‘該建築地盤’ )進行的建築工程有關
的地盤安全罪行，違反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(第 59章 )第 6A(2)(a)、6A(2)(c)及 13(1)條，以
及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附屬的《建築地盤 (安全 )規例》第 38A(1)(a)、38A(2)、38B(1)、
38C、及 38D(c)條。2009年 9月 13日的罪行尤令人關注，當日在該建築地盤 27樓的 27號豎
井內有一個靠牆嵌固的工作平台倒塌，導致 6名工人死亡。在 22項控罪中，該承建商承認有
關 2009年 9月 5、6、12及 13日的 20項控罪，經審訊後，餘下有關 2009年 11月 26日的 2項
控罪裁定成立。該承建商共判罰款港幣 856,000.00元。

 該承建商在上述判罪有關的行為，特別是履行工人安全的責任，應受譴責。

 委員會下令該承建商

(a) 受譴責；
(b) 支付委員會研訊費用港幣 101,200.00元；以及
(c) 支付建築事務監督方面的費用港幣 40,100.00元。

2016年 11月 11日 註冊承建商紀律委員會主席張光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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